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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、科研和生活秩序，建

设优良的学习、生活环境，维护学生合法权益，规范学校教

育管理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（1995 年国家

主席令第 45 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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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解除察看；经教育仍不悔改或者再次违纪的，可延长察

看期或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；毕业班学生一般不适用留校察

看处分。 

解除察看不是撤销处分，是留校察看处分的一个处理程

序，符合条件的应及时履行解除察看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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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给予记过以上处分。 

   （六）在打架斗殴事件的调查中故意为他人作伪证，给

调查造成困难的，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。 

第十九条 扰乱学校管理秩序、损坏公共财物者，视情

节给予以下处分： 

（一）扰乱课堂、图书馆、实验室、机房、会场、运动

场馆、办公楼、宿舍、食堂等公共场所秩序，致使学校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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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 案情复杂、性质严重的违纪事件，需要保

卫部门进行调查的，应当移送保卫部门调查；其违纪行为的

最终认定材料以保卫处的调查结论为准。 

第二十八条  调查部门应当指定专门人员负责违法违

纪事件的调查。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应当回避。 

第二十九条  对违纪事件的调查，应当认真收集、调取

证据，询问当事人和有关人员。询问当事人时，应当由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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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程序按省教育厅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从处分决定或者复查决定送达之日起，学生在申诉期内

未提出申诉，学校或省教育厅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。 

    在申诉期间，不停止处分决定的执行。  

学生校内申诉程序的实施依照《江西师范大学学生申诉

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


